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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1.1 项目概况 

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涉及内蒙古境内沿黄六地市（盟），分别是阿拉

善盟、乌海、巴彦淖尔、包头、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，建设内容包括堤防工程、

河道整治工程及工程信息化等。涉及河段包括都思兔河入黄河汇入口至喇嘛湾，

治理河段长 689.7km（扣除了海勃湾库区 33km、喇嘛湾~马栅段 120.80km）。 

堤防工程共安排加培干流堤防 12.403km，干流堤顶路面硬化 12.403km，格

宾笼护坡 84.03km，蜂格护坡 44.202km，淤背工程 25.459km，坡面排水 186.171km，

维修加固穿堤建筑物 78 座，封堵 9 座。支堤堤顶路面硬化 19.045km。 

河道整治工程共 83 处，长度 136.195km，其中左岸 36 处，61.387km，右岸

47 处，74.808km，主要包括护岸工程、护滩工程、控导工程以及险工工程。安

排新建护岸工程 1 处，长度 4.40km；安排护滩工程 9 处，长度 15.855km（其中

新建 3 处，长度 5.67km）；安排控导工程 48 处，长度 80.589km（其中新建控导

工程 4 处，工程长度 8.19km）；安排险工工程 25 处，工程长度 35.351km，其中

续建及填裆长度 8.113km。 

本工程的任务是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，新建和加高部分堤防、修建堤顶道路，

部分堤段堤身新建迎水侧护坡、背水侧排水、淤背区治理（试验段），治理相关

穿堤建筑物，修建河道整治工程及部分防汛连接路（含桥涵），配备部分干流设

施等，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。 

本工程属于水利类供水项目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在施工期。各种施工活

动会对局部环境造成一定不利影响，主要体现在水、大气、声环境等方面。工程

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区域鸟类的惊扰，压占带来植物生物量损失，施

工活动对鱼类等水生生物产卵、索饵造成干扰等方面。涉及环境敏感区如自然保

护区、饮用水源地、地质公园、湿地公园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工程建设，施

工活动可能对敏感保护目标造成一定影响，应在取得各主管部门许可的前提下优

化施工方案，加强施工期管理，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。上述影响是暂时性

的，在落实了环评报告提出的防治措施后，上述施工期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有效避

免或减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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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环保工程主要措施包括：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采取隔油、沉淀等处理

措施；施工扬尘、机械及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治理措施；噪声污染的影响防治措

施；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；生态影响的减缓、恢复及补偿措施、人群健康保护措

施等。 

1.2 公众参与的意义 

公众参与是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一种重要手段，公众参与可以动员社

会各方面的人员关心环境保护，参与环境建设，是判断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和社

会环境造成影响的重要依据之一，同时也是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根据 2018

年生态环境部颁发的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8 年 7 月）等的有关规

定，建设单位委托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同时，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，应以公开、平等、广泛

和便利为原则，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，征求公众意见。通过广泛的公众

参与让受工程建设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公众充分了解产生的环境影响、采取减缓影

响的环保措施及项目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同时反馈各种意见和建议，

积极为项目建设献计献策，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和监督作用。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》要求：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

序中，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；为强化公众参与主体责任，

公众参与的开展情况由企业独立编制成册报送。为此，在环评单位提供相关技术

支持的情况下，我单位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的具体工作，于 2025 年 6 月编制完

成《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，现与《黄河内蒙

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一并呈报，敬请审查。 

1.3 公众参与的目的 

实行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  

1、给予公民表达他们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；  

2、提供公民对建设项目开发行动后果施加影响的机遇；  

3、提高一个评价项目为消减负面影响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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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化解公民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，以及消除其对政府机构

执行计划的阻力；  

5、满足公民法定的各种要求；  

6、在政府机构官员和工作人员与公民们之间开展双向的意见交换，以辨识

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价值观，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，还能使政

府机构了解各个备选方案及其影响，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，进行第一次

公示，按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 第 4 号）相关规定，建设单位于

2023 年 8 月 23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网站进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一次

网上公示，网址为 https://slt.nmg.gov.cn/sldt/tzgg/。 

向公众公告了以下信息： 

①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、选址、工程任务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；②建设单位

的名称和联系方式；③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；④

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；⑤公众提交意见表的方式、途径及起止时间。 

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2.1-1。 

公众意见情况：在第一次现场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书面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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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1-1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

2.2 报告书编制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及意见征求  

信息公开及意见征求方式：在报告书编制过程中，我单位于 2023 年 8 月第

一次网上公示期间同步公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，采取问卷调查

的方式进行了项目的信息公开及意见征求。 

公众参与调查范围：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主要以受本项目建设直接影响及间接

影响的村民作为调查对象；同时，征求项目周边企事业单位的相关意见，公众参

与调查表见表 2.2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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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2-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名称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项目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   名 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村（居委会）xx 村民组（小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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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
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地    址 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路 xx 号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
3 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

3.1 公示方式及内容  

《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，建

设单位在原来公参调查各项工作的基础上，按照新《办法》要求，进行了第二次

信息公示。共采用三种方式同步公开，分别是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即现场张贴公

告公示，其中网络公示和现场张贴公告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，报纸公示在

10 个工作日内不少于 2 次。 

公开信息如下：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④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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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（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

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）。 

3.1.1 网络公示 

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—5 月 15 日在内蒙古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网站 http://nmgswtz.com/dj/Info/2977.html 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，符合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）中第十条：通过网

络平台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；第二次网络公示截

图如图 3.1-1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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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-1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网络信息公示截图 

3.1.2 报纸公示 

本项目第二次公示除采用网络公示外，还进行了登报公示，报纸名称为北方

新报，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和 5 月 9 日，其照片截图如图 3 和 4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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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-2 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（第一次登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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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-3 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（第二次登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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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3 现场张贴公示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年第 4 号）

的要求，本项目除上述网络公示、刊登报纸公示外，同时还进行了现场张贴公告

公示，在本项目涉及的三个地市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了公告（张贴地点为包

头市的三岔口村、画匠营子村；巴彦淖尔市的锦旗村、呼和浩特郝家窑村村务公

开栏），详见图 3.1-4。 

  

 
  

图 3.1-4 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张贴公告公示 

3.2 《征求意见稿》查阅情况 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期间，《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《征求意见稿》查阅场所为建设单位所在地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呼伦南路 119 号内蒙古水利厅，截止公示结束至目前，未收到公众查阅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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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第二次公告期限内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书面意见。 

4 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

本次公众参与采取了网络、报纸及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，广泛听取社会

群体和公众个人对工程建设有关方面的意见与建议。符合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

法》（部令第 35 号）和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2018 

年第 4 号）的有关要求。信息公示后，未收到反馈意见。 

环评要求，在项目的后续工作中，应进一步开展公众参与，保证项目能顺利

实施，同时要严格施行各项环保措施，减少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实现项目建

设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，最终达

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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